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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采野菜竟遭蜱虫“致命一
击”，保险公司却以“非意外伤害”拒
付。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2025年2月，王某为自己在某保
险公司投保《小额意外伤害保险》（保
额10万元），并附加意外住院定额给
付医疗保险（保额5400元）、农村小额
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保额 2 万
元）。同年6月，王某上山采野菜时不
幸被蜱虫叮咬，随后入院治疗，被诊断
为森林脑炎、双肺肺炎、I型呼吸衰竭，
最终医治无效死亡。然而，保险公司
以“不属于保险责任”为由拒绝赔付。

王某母亲杨某认为，儿子的死亡
系蜱虫叮咬直接导致，完全符合保险
合同约定的“意外事故”范围，因此将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意外身
故保险赔偿金、医疗赔偿金、意外费用
补充医疗保险金等共计12.23万元。

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涉案保险
系团险，保险条款明确保险人仅对被保

险人因“外来、突发、非本意、非疾病”的
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意外住院、符合
条件的意外医疗费用承担理赔责任，非
意外伤害所致情形不在保险责任范围
内。杨某主张上述三项保险金，却无法
举证证明被保险人身故系意外伤害直
接导致，不符合保险责任约定。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作为投保人
在被告处投保保险并按约定支付保险
费，被告向其签发保险单，双方系真实
意思表示，形成合法有效的保险关系，
依法应予保护。

从因果关系来看，引起森林脑炎的
病毒并非人体自身产生，而是通过蜱虫
叮咬传播，因此导致王某罹患森林脑炎
的直接原因是蜱虫咬伤，该咬伤作为整
个损害后果的启动因素，亦是造成王某
死亡的直接原因。蜱虫咬伤事件符合
保险合同载明的“外来、突发、非本意、非
疾病的意外伤害导致的身故”的规定，
符合普通人的一般认知。同时，保险公
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蜱虫咬伤导

致森林脑炎”属于通常理解的“疾病”范
畴，亦未举证证明已向王某明确告知

“因蜱虫咬伤致死不属于意外伤害”，故
应认定王某的死亡属于案涉保险合同
约定的意外伤害情形，保险公司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赔付义务。关于赔付
金额及权利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
干问题解释（三）》第十四条之规定，王某
作为被保险人，案涉保单未约定受益
人，其死亡后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理，
原告杨某作为王某的继承人，有权向保
险公司主张保险金，该主张符合法律规
定，应予支持。

综上，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向
杨某赔付共计12.23万元，具体包括：
意外伤害保险金10万元（按保额限额
赔付）、意外住院定额给付保险金
2310元、意外补充医疗保险金2万元
（按保额限额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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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五金建材店铺的张某与同
行王某常年合作、互信共赢。然而一
年前，王某因店铺资金周转陷入困境，
拖欠张某12万元货款，虽经张某多次
催要，却始终未能结清。无奈之下，张
某将王某诉至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
院。法院判令王某在十日内足额还清
全部货款，但判决生效后，王某仍因资
金窘迫为由拒不履行义务，张某遂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并
未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始终秉持善
意文明执行理念，先通过电话与王某取
得联系，耐心倾听其未履约的真实困
境。经了解，王某并非恶意拖欠，而是
受市场环境影响，店铺经营惨淡，资金
回笼受阻，一时无力偿还欠款。

为妥善化解纠纷，法官主动邀约
王某面谈。在法官的耐心引导与真诚
劝说下，王某彻底认识到自身行为的
不妥，更深刻领悟到信用对个体经营
的重要意义，他向法官表示：“谢谢您
的提醒和体谅，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
筹集款项，好好守住自己的信用。”同
时，法官第一时间联系张某，详细说明
王某的实际困难，劝说其给予王某一

个月的筹款期限，为双方化解矛盾留
出空间。转眼一个月的筹款期限届
满，王某不负承诺，将12万元货款足
额转入张某的银行账户，随后第一时
间联系法官反馈履约情况。法官核实
情况无误后，迅速为双方出具了结案
通知书，一场僵持已久的货款纠纷，在
善意执行的推动下圆满化解。

本以为事情就此落幕，可半个月
后，法官却接到了王某的求助电话，电
话那头的他语气急切又忐忑：“法官，求
您帮个忙！我想扩大店铺规模，向银行
申请贷款，可银行查信用的时候，发现
我曾经是被执行人，贷款一直审批不下
来！要是贷不到款，店铺就没法发展，
我之前的努力也可能白费……”

挂断电话后，法官立即行动，细心
整理出王某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的相关
证明、结案通知书、还款凭证等全套材
料，确保每一份证据都能清晰地体现王
某的诚信履约行为。随后，法官主动拨
通该银行信贷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详
细讲述了案件的来龙去脉，重点说明：

“王某确实曾是被执行人，但他并非恶
意拖欠，只是因经营困难暂时无力履
约。在法院的调解引导下，他主动筹集

资金，足额还清了全部欠款。他诚信履
约的态度值得认可，希望贵行能综合考
量，给予他信用修复的机会，助力诚信
经营者回归市场、稳步发展。”

法官在致电后亲自登门，将整理好
的全套证明材料送到银行工作人员手
中，逐一讲解王某的履约过程、诚信表
现以及后续经营规划，耐心解答银行
工作人员提出的各类疑问。银行工作
人员认真查阅了相关材料，随即重新
启动王某贷款申请的审核流程。结合
王某的诚信履约情况、店铺经营前景
等综合因素，银行最终批准了他的贷
款申请。法官的积极协调与不懈努
力，成功为王某抹去了信用“污点”，打
通经营“堵点”，也为他的创业之路注
入了信心与力量。

如今，王某用这笔贷款对店铺进
行了全面升级改造，扩大了经营面积，
增添了各类新型五金建材货源，规范
了经营流程，提升了服务质量。凭借
着诚信经营的良好口碑，店铺的客源
不断增多，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不仅稳
步扩大了经营规模，还还清了过往所
有零星欠款，实现了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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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
治观念与自我保护意识，筑牢
校园安全防线，近日，长春市
公安局汽开区分局东风派出
所组织民警走进辖区校园，开
展“以案释法”主题法治宣传
教育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青
少年健康成长。

活动中，民警马誓阳结合
青少年身心特点与校园实际，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学生
生活的典型案例，围绕预防校
园欺凌、防范网络诈骗、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保护等重点内容展
开宣讲。通过剖析真实事件，
清晰讲解不良行为的法律后果
与危害，引导同学们明辨是非、
敬畏法律，熟练掌握基本法律
常识与自我防护技巧，让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理念
入脑入心。

宣讲过程中，民警耐心与
学生互动交流，细致解答法律
疑问，用生动鲜活的讲解拉近
法律与青少年的距离，让法治
教育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切
实提升在校学生的法治素养与
风险防范能力。

此次法治进校园活动，有
效强化了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力
度，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奠定
坚实基础。下一步，东风派出
所将持续深化法治宣教工作，
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校园
安全排查等活动，以务实举措
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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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
法院莲花山人民法庭依法审
结一起涉建筑领域工伤保险
待遇纠纷案件。判决生效后，
当事人闫某来到法院，将一面
印有“捍卫法律尊严 维护百
姓权益”的锦旗送到承办法官
王宇峰手中，表达对法官公正
司法、为民解忧的感谢。

本案是一起因建筑工程
违法分包而引发的工伤保险
待遇纠纷。2023 年 3 月，闫
某由自然人司某招聘至长春
某建设项目从事电焊工作。
司某并不具备合法的用工主
体资质，而该项目的承包单
位也存在违法分包行为——
将业务分包给了不具备资质
的主体。这一不规范操作，
为后续的工伤责任认定埋下
了隐患。

2023 年 4 月，闫某在施
工中不幸受伤。受伤后，闫
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
法经过申请仲裁、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定等程序，最终
将案件诉至莲花山法庭，请
求依法判令相关责任主体承
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王
宇峰发现本案事实错综复
杂 ，法 律 适 用 存 在 一 定 难
度。为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他全面梳理案件材料，
细致核对仲裁裁决书、认定

工伤决定书、医院诊断书、通
话录音等证据，形成完整的
证据链，为案件事实认定打
下坚实基础。

庭审过程中，王宇峰充分
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组织
举证、质证，结合案件事实与
证据，精准归纳出争议焦点，
并逐一组织法庭调查，引导
各方充分发表意见，从证据
采信到法律适用进行细致分
析，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逐
步理清审理思路，确保裁判
经得起法律和事实的检验。

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
不仅注重案件裁判的合法性，
更兼顾司法的温度。考虑到
闫某因受伤导致经济与生活
受到影响，法官多次释法明
理，向各方当事人讲解建筑用
工、工伤保险相关法律规定，
厘清违法分包的法律后果，明
确用工单位的法定责任，努力
化解矛盾，实现案件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最终，法庭依法作出判
决，明确各责任主体的赔偿义
务，依法判令相关单位承担赔
偿责任，各方均未提出异议。

“感谢法院公正办案，感
谢法官为我们劳动者撑腰，
让我这个普通务工人员感受
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闫某
感激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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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暖人心 锦旗致谢显真情

以案释法润童心 法治护航伴成长

上山采野菜遭蜱虫“致命一击”，保险公司以“非意外伤害”拒付

法院：属“外来突发意外”，应该赔付

不止于“执结”更在于“护航”
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善意执行+信用修复，护航小店重生


